
 

教職員退休規定簡明表 

退休種類 應繳證件 備   考 

一、自願退休： 

(一)任職 5年以上年滿 60歲。 

(二)任職滿 25 年者得自願退

休。 

二、屆齡退休： 

任職 5 年以上，年滿 65 歲。

限齡在 8月 1日至次年 1月 31

日間，以次年 2月 1日為退休

生效日;其限齡在 2 月 1 日至

次年 7 月 31 日間，以 8 月 1

日為退休生效日。 

三、命令退休： 

任職 5年以上有下列情形： 

(一)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

撤銷 

(二)服務學校出具其不能從

事本職工作，亦無法擔任

其他相當工作之證明。 

一、軍職年資證件影本。 

二、本人最近 1 吋半身相

片 1 張+照片 jpg 檔

(公務人員為照片 jpg

檔）。 

三、全部任職資歷證件。 

四、全戶戶籍謄本 1份（外

籍教師檢附護照或居

留證影本 1份）。 

五、教師最近一年年功加

俸通知書影本 1 份。

（職員：最後 1 年考

績通知書影本） 

六、各職級教師證書影本。 

 

一、退休或自願離職年齡之認

定，依戶籍登記十足計算

（外籍教師依護照登記計

算）。 

二、凡領有服務獎章者，得依

規定標準發給獎勵金。 

 


